关于恢复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入吉备案非行政许可项目省级监管的公告
第114号
　　为加强我省建筑业企业入吉备案管理,规范建筑业市场秩序, 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进一步提升服务理念，方便企业，完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创造我省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建筑业市场环境。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恢复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企业入吉案备非行政许可项目的批复》（吉政函〔2011〕25号）意见，恢复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入吉备案非行政许可项目的省级监管。现公示备案项目内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
　　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进入我省经营备案
　　二、依据
　　《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吉林省工程建设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三、条件
　　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进入我省经营备案手续应按《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提供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及相应个人相关从业证明等材料。
　　对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进入我省经营备案参加工程建设的企业及个人执业资质、资格和有职称的技术人员信息，均应录入我省建筑市场诚信管理数据库，纳入我省建筑市场诚信管理平台实施监督管理。
　　对所提供的相关材料复印件均需要提供原件。
　　四、数量
　　无限制。
　　五、审批程序
　　申请人通过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网址： jst.jl.gov.cn）“吉林省建筑市场诚信管理平台”进行网上申请，审批结果在该网站上进行公告。申请人可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申请录入，经现场踏查后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备案。申请人也可向工程建设项目所在地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申请录入，经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现场踏查并按相关规定审查符合条件的，通过“吉林省建筑市场诚信管理平台”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予以备案。对符合条件的在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外埠企业入吉备案公示”专栏发布。
　　六、期限
　　审批时限为20个工作日办结。
　　七、主要申报材料目录：
　　（一）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入吉备案申请表》。
　　（二）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企业入吉经营备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驻我省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
　　（三）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入吉经营备案企业的所在地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近三年该企业未发生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和市场违规行为的证明、无双拖欠问题证明、企业诚信情况证明。
　　（四）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入吉经营备案企业的资质证书副本。
　　（五）外省施工等企业入吉经营备案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
　　（六）外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企业入吉经营备案企业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七）在我省分支机构营业执照正副本。
　　（八）在我省分支机构税务登记证及吉林省地税建安类企业统一发票。
　　（九）在我省分支机构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十）在我省分支机构办公场所证明材料（租赁期限不得少于1年，办公面积等按相关规定执行）。
　　（十一）在我省分支机构个人相关从业资格、印章等证明材料，根据不同专业的要求由各相关专业管理部门另行规定。
　　（十二）在我省分支机构工程技术人员职称证书或执业资格证明、上岗证书、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证明和缴费凭证。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其他材料。
　　现阶段以上所有复印件均需提供原件核对并做好相关备案事项的存档立卷工作。
　　八、费用
　　不收费。
　　二〇一一年五月四日

